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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以来，多位女士来

本报寻求帮助，希望能找到

亲生父母，本报也多次予以

报道。在此，记者将她们的

信息摘要如下，如果你是知

情者，请帮帮她们，联系电

话：13958846666。

蓝 彩 香 ：1986 年 农 历

八月初三出生，被遗弃在

福利院门口，出生年月写

在一个红牡丹香烟盒上，

如 今 保 留 在 福 利 院 内 。

1989 年她被养父母领养去

了文成县周山畲族乡，左

耳后下方有块“烙印”。

蓝 春 萍 ：1981 年 农 历

八月初九出生，9 月 7 日被

福利院收容，收容地点为

“红旗公社门口（原抛在住

院部门口厕所）”，身边有

一罐炼乳和写有出生年月

的生辰红纸。

张 华 云 ：1980 年 农 历

正月二十出生，同年 3 月 9

日被遗弃在福利院。同年

10 月 25 日，她被领养到潘

岱白莲村。

苏秀苹：1980年农历八

月初五辰时出生，疑似同年

农历九月十四被遗弃在北

门头老电机厂门口，当时身

上裹着花棉袄，带有生辰红

纸，被湖岭一户人家抱养。

雷素云：疑似 1989 年 1

月出生，同年4月被抱养到文

成畲族乡周岙村，小时候曾

有疑似亲人找来，但未相见。

雷 小 萍 ：1976 年 农 历

八 月 初 二 寅 时 出 生 ，1977

年被领养到文成畲族乡。

施 彩 平 ：1976 年 农 历

二月出生（具体日期不确

定）。福利院信息显示为

1976 年 3 月 24 日，她由当

时的马屿区派出所一民兵

带着区里出具的证明送到

福利院，据称当时被遗弃

在马屿区派出所。1 周岁

时，她被领养到文成。

蔡 爱 玲 ：1981 年 农 历

正月十三出生，1981 年 3 月

17 日 被 遗 弃 在 福 利 院 门

口，身上带着生辰红纸，同

年被领养到泰顺。

李 丽 ：1981 年 农 历 十

一月初七出生，当年被遗

弃在瑞安福利院门口，身

上除生辰红纸外没有其他

物品，第二年被领养到山

东，如今生活在河南。

41年前母亲因难产离世，生下的女孩次日在医院被好心人领养

兄妹4人苦寻当年未见过面的小妹
■记者 杨微微/文 孙凛/图

王爱华是当年被领养

女孩的大姐，是原莘塍红光

村人（现在红光村为安阳街

道辖区），她记得在她 10 岁

时，临产的妈妈在家中突

然肚子痛，在婶婶陪同下

坐船去了原城关医院。没

想到妈妈难产，生下小妹

后就过世了，当时妈妈才

30 多岁。

据王爱华二叔介绍，

当年王爱华妈妈难产，由

于通讯不便，医院给他所

在的单位打来电话，通过

他辗转联系上大哥。等大

哥赶到医院时，大嫂已经

过世，留下刚出生的小侄

女。母亲突然离世，加上

家 中 还 有 4 个 孩 子 要 照

顾，女婴出生第二天还在

医院时，被一户人家领养

了。

“我爸爸性格内向，妈

妈过世后，爸爸就没有再

婚，一个人把我们 4 兄妹拉

扯大。也可能是因妈妈的

离世郁结于心，2001 年，爸

爸 60 岁就过世了。”王爱华

说，母亲的突然离世，多少

给父亲有些打击，一心料

理后事，妹妹才会匆忙间

被人领养。

王 爱 华 说 ，妹 妹 出 生

后，兄妹 4 人都未见过她，

只有婶婶和父亲见过，当

时被哪户人家领养，具体

细节几乎都没有，不过妹

妹应该就是被住在医院附

近的人家收养了。因为妈

妈在医院过世后，第二天

清早妹妹就被那户人家抱

走了，以当年的交通情况，

住在附近的可能性最大。

这些年来，王爱华四

兄妹多次想去找妹妹，但

因各种事情忙碌而耽误，

随着年纪增长，生活的步

调逐渐放缓，想找到妹妹

的心愿就越来越强烈了。

“我想妹妹肯定还在瑞安，

就 想 知 道 妹 妹 生 活 得 可

好？今后有缘也能互相走

动。”王爱华说。

如果你是知情者，请帮

帮王爱华找到妹妹吧。联

系电话：13958846666。

1975 年农历二月二十，莘塍一
位产妇因难产，在医院艰难产女后
离世，可怜的女婴第二天在医院被
好心人领养。41 年过去了，小女孩
的亲生父亲已过世多年，但她的亲
人并没有忘记她。日前，女孩的 3
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以及女孩二叔
找到本报，希望能找到当年被领养
的小妹妹。

[相关链接]

本报讯（通讯员 池

飞 凰 记 者 杨 微 微）本

想 换 季 时 换 造 型 ，怎 料

发 型 没 换 成 ，脖 子 皮 肤

却 被 灼 伤 ，还 会 留 疤

痕 。 日 前 ，市 区 项 女 士

拨打 12315 投诉在烫发

时 烫 伤 后 颈 ，最 终 在 市

市场监管局安阳所协调

帮 助 下 ，商 家 同 意 赔 偿

5000 元 为 自 己 的 失 误

埋单。

日 前 ，项 女 士 来 到

市区一家美发店要求烫

发 ，想 在 换 季 时 换 个 新

造 型 。 经 发 型 师 推 荐 ，

她选择一款 100 多元的

烫发项目。做完前期准

备 和 药 水 软 化 后 ，烫 发

机上场工作。约莫过了

十 多 分 钟 ，项 女 士 觉 得

后 脑 靠 脖 子 位 置 发 烫 ，

急 忙 叫 来 发 型 师 ，此 次

颈 部 已 是 火 辣 辣 疼 痛 ，

皮肤已红肿。店方带项

女士到医院皮肤科查看

后 ，医 生 表 示 皮 肤 明 显

灼伤，并有可能留疤。

烫 发 留 下 疤 痕 ，项

女 士 这 可 懵 了 ，她 随 即

请 求 12315 帮 助 ，要 求

店方赔偿。根据消保法

有 关 规 定 和 医 院 诊 断

书 ，最 终 双 方 在 调 解 人

员 协 调 下 达 成 协 议 ，因

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操作

不 当 或 产 品 有 缺 陷 ，造

成 消 费 者 皮 肤 损 伤 ，由

店方一次性赔偿消费者

5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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烫发不成
反烫伤
消费者获赔
5000元

大姐王爱华接受记者采访大姐王爱华接受记者采访


